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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公布章丘市交通局违规收费调查处理结果

12个分支机构
参与变相收费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马云云 见习
记者 宋立山) 3月26日，本报报道了章
丘市交通运输局下属“服务中心”多年违
法收费的问题。6月26日，济南市纪委、监
察局通报破坏发展环境案件，章丘市交通
运输局向货运车辆违规收费被查处，该局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被作出停职处理，章
丘市纪委正在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

3月26日，本报报道了章丘市交通运
输局下属服务中心在办理和审验车辆运
输证的过程中，要求车主必须交纳中转信
息服务费和会费。章丘市人民法院先后3
次裁定章丘市交通运输局的收费行为违
法，但章丘市交通运输局仍在收取该项费
用。

报道见报后，章丘市委对报道正式作
出回应，称已责令章丘市交通运输局立即
停止收费，交通运输局局长、分管副局长
停职接受调查，撤销交通运输局运管所及
道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及相
关人员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6月26日，济南市纪委、监察局的通报

中称，近年来，章丘市道路运输综合服务
中心多次在货运车办理和审验《道路运输
证》过程中搭车收费。该中心为章丘市交
通运输局下属国有企业，其法人代表由该
局运管所长担任，工作人员由运管所正式
事业编制人员组成。

服务中心成立后，陆续在绣惠、文祖、
明水等12个镇街交管所成立分中心，性质
为国有企业分支机构。服务中心及下属分
支机构以为管辖范围内的运输车辆提供
服务为名收取费用，每车每年收取信息服
务费240元。以上收费主要用于
章丘市交通运输局部分人员的
工资费用和部分办公经费、管理
费用的支出，其收费行为实为该
局的变相收费。

章丘市交通运输局对上述
违规收费问题承担责任。对该局
违规兴办经营实体、局属运管所
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交通运输
局与服务中心尚未脱钩等问题，
济南市纪委已经责成其纠正。

本报6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宋立
山) “荡秋千”的线杆将重新“扎根”！26
日，本报刊发《赶上大风天，线杆“荡秋
千”》一文，报道了遥墙街道办事处荷花路
上4根线杆被从根部截断危及路人安全的
情况，报道发出后，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济
南市传输局市郊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说，他
们已经部署更换新线杆，最快27日上午就
能全部替换完毕，保证路人安全。

记者注意到，被截断的线杆上标有
“山东传输”的字样。26日上午，济南市

传输局市郊分局的一位负
责人说，当天，工作人员前
往现场查看发现，确实存在
报道反映的情况，一排4根
线杆被从根部截断，仅凭上
方的一捆线缆吊着。因为线
杆损坏非常严重，已无修复
可能，经研究决定，他们立
即着手对4根受损的线杆进
行更换。当天下午就去采购
新线杆，最快27日上午就可

以全部更换完毕。新线杆将重新在地上
打桩深埋，确保路人安全。

据该负责人介绍，这些线杆上的线
缆多是联通公司的，包括电话线、长途
光缆和宽带线缆等。线杆原来是由联通
公司竖立，后来为了实现线杆统一化、
规范化管理，2011年11月，省里将线杆
划归传输局，由传输局负责维护和管
理。由于线杆的数量太多，分布范围太
广，巡查难度较大，一直没有发现这4根
危险线杆。

究竟是谁将线杆破坏成这样？这位
负责人说，调查过程中，附近居民说法
不一。“从现场情况来看，这是明显的故
意破坏，应该追究法律责任。”这位负责
人说，按照通信法相关规定，恶意破坏
通讯设备，可判2至7年有期徒刑。至于
造成的实际损失，每根线杆3000元，加
上运输费、劳务费，更换4根线杆需要花
费上万元。“所幸还没有扯断线缆，如果
线缆被破坏，又危及路人生命安全，后
果会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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